
湖北省省直技能就业计划项目
培训就业意向性协议
甲方：（培训单位）

乙方：（用工单位）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实施职业技能就业计划项目工  

作的文件精神，大力开展订单式培训，满足企业用工需求，确保培训、就业的
真实性，签订本协议。具体事项约定如下：
1、 甲方责任
1、 甲方自      年      月    日至     月    日期间，为乙方开设
         专业培训班，并让乙方要求招收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学员
      名， 

2、甲方根据乙方所需专业、要求，制订培训计划，组织实施教学培训。并
要求学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职业道德、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各项安全操作规
程和乙方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掌握劳动基本技能。
3、甲方严格按劳动保障部门规定的教学要求、教学课时及本协议有关条款
组织培训。凡考核合格学员发给《湖北省劳动就业训练结业证》或《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
二、乙方责任
1、乙方根据企业生产和工作的需要，向甲方提出培训专业要求及人数。
2、乙方应与甲方共同落实培训学员的实习场所。
3、乙方负责安置培训合格学员全部上岗就业。
4、乙方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章的规定与安置的学员签订劳动合同。

三、未尽事宜，甲方乙方协商解决。本协议一式叁份 ，甲乙双

方各执壹份，上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壹份。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签字）：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联系电话：                          经办人联系电话：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